
公  告

鄂尔多斯市东轩汉泽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、鄂尔多斯市东轩汉泽有限责任公司：

我院已受理张二成申请你（公司）劳动争议一案（达劳人仲字〔2024〕55号。因与你（公司）无法联系，现依法向你（公司）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、答辩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，本案定于2024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（达拉特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104室）开庭审理，请准时参加庭审，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

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2024年4月7日     


